
（四） 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完善社会服务
体系

首先�我们要解放思想�充分认识到民营
经济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

用�宣传国家鼓励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政策和
方针�政府部门要积极转变职能�树立服务民
营经济发展的理念�为民营经济发展创造良好

的社会环境。其次�大力发展社会中介服务机
构�坚持以社会化、专业化、市场化为原则�
不断完善社会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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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of Non-governmental
Economyʾ 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ang Jianx in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non-governmental economy has made a rapid development�which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continual optimalizing of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However�com-
pared with state-owned economy�non-governmental economy is still rest ricted by such ex-
ternal environment as system�finance�market�social conditions and so on∙So improve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is very important to pro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non-governmental ec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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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选萃

转型过程中制度变迁的不协调成本

何冬妮

东北大学经济转轨理论与实践方向博士生、中国 （海南） 改革发展研究院公共政策所助理研究员何冬妮撰文指
出�不协调成本是转型中不同制度运行不协调导致的成本或总体效率的损失�是制度变迁的外部性导致的社会成本。
不协调成本可以按照显著性和实际危害程度分为隐性不协调成本 （即社会容忍度内、可预期的成本） 和显性不协调
成本 （即超过社会容忍范围、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实质性影响的成本）。制度变迁存在三种不同的路径：自演进制度
变迁路径、基于建构理性的制度变迁路径和制度变迁的混合路径。转型中制度变迁路径不同�不协调成本也不同。
在我国的改革进程中�制度变迁兼具建构理性和自发演进的特质。在这样的情况下�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之间的协
调和契合成为影响改革效率的重要因素。政府既是制度的重要创造者�又构成制度自演进的环境�由此政府也是防
范、化解不协调成本的主要力量。一方面政府要提高执政水平�减少政府行为导致的显性不协调成本�提高政府的
廉洁度和行政效率�进而提高社会对政府失误的容忍度；另一方面�政府应当主动承担起显性不协调成本偿付的主
导责任�提高偿付效率�从而增强政府权威的合宪性。此外�需要通过建设社会安全网�增加政策决策的公众参与�
从而提高社会对不协调成本的容忍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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